文化馆2016年部门预算说明
我单位是公益事业服务单位。无二级机构。本部门现有在职职工 18人，离休0人，退休9人；公车 0辆。2016年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组织、策划、辅导地方群众文化活动；组织文艺创作；培养各类优秀文艺人才；繁荣群众文化事业；做好群众文艺理论研究，促进文化艺术交流；挖掘、收集、整理、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本部门预算只含本机关预算。现将我单位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如下：
2016年收入总计176.15万元。其中：公共财政拨款收入161.15万元；上级补助收入15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；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0 万元。本年支出总计176.15万元，其中：文化与体育传媒支出176.15万元。
2016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61.1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2.15万元，系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；项目支出9万元，是我单位为完成免费开放工作而发生的支出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合计0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0万元。
2016年预算无绩效评估项目。

